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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碳普惠平台运营及推广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切实执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碳中和试点建设总体规划》等要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向绿而行，稳步推进碳中和试点建设，创新低碳发展新模式，探索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碳普惠机制，搭建了“琴碳星人”碳普惠平台。为更好推进合作区碳普惠体系建设与平台推广，持续扩大“琴碳星人”影响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开展碳普惠平台运营及推广工作。
三、服务期限
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
四、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为更好推进合作区碳普惠平台建设与运行，制定有效的推广策略，丰富碳普惠激励，推动与其他平台的协同联动发展，持续扩大琴碳星人影响力，为合作区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根据用户及合作方意见对平台进行优化，提升平台的易用性、互动性水平，更好地触达公众和商户。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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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丰富碳普惠商业资源，定期开展商家宣讲，积极引导商业机构入驻琴碳星人碳惠普商城，确保普惠激励持续供给，为公众积分兑换提供丰富的商品和服务。
2、积极引导合作机构申请成为琴碳星人低碳场景，进一步丰富打卡场景。
3、开展与政府、企业、互联网平台的线上活动，打造具有宣传效果的活动亮点。
4、聚焦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热门景点及商圈等地，针对性策划线下推广活动，增加平台曝光度。
5、开展日常运维工作，包括但限于：（1）负责商品兑换工作对接；（2）持续对接并上线低碳活动；（3）在小程序“低碳学习”和“资讯中心”等模块高频更新优质学习资源和双碳领域前沿动态；（4）定期升级低碳场景题库；（5）定期撰写宣传推文；（6）负责宣传物料设计及制作；（7）负责为线上线下引流活动提供奖励支持。
（二）优化完善平台建设
1、优化平台使用。
（1）优化“商户线上申请入驻”、“用户抽奖”等板块。
（2）优化相同低碳场景下用户上传照片的自动查重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3）加强与第三方平台的互联互通，在双方达成共识且技术可行的基础上，实现部分第三方数据对接功能，拓展用户触达范围。
（4）根据公众与商家反馈，对平台界面及功能进行优化。
2、完善后台管理功能。完善后台管理对用户登录行为、频次、打卡场景、用户数等指标的统计分析功能。
五、考核标准
按照国家、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采购需求文件执行。
六、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调试费、保修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响应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响应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七、付款方式
1期：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
2期：完成项目服务内容并通过验收后，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申请付款，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即合同总价款的60%。
注: 每次支付款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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